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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根据明慧网报道

统计，二零二五年上半年获知，

大连市法轮功学员有一人含冤离

世，八人遭非法判刑，至少二十

八人次遭绑架，至少十七人次遭

骚扰，一人被失踪，共有五十五

人次遭迫害。其中： 

女 性 为 四 十 五 人 次 ， 占

82%；男性五人次，占 9%；性别

不详者五人次，占 9%。这些受迫

害的法轮功学员有高级古筝教

师、护士长、日语翻译、信息部

经理、中学教师等各行业精英人

士。 

六 十 岁 以 上 九 人 次 ， 占

17%，年龄最长者八十四岁；六

十岁以下十五人次，占 27%；年

龄不详者三十一人次，占 56%。 

二零二五年上半年，大连市

仍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严重

的城市之一，平均三天多就有一

名学员遭迫害。 

大连市遭中共迫害最严重的

地区依次为：金普新区十八人

次，参与迫害最多的是普兰店法

院和站前派出所各四人次；庄河

市十人次，其中城山派出所七人

次，新华派出所三人次；甘井子

区八人次，其中骚扰最多的是营

城子派出所四人次；沙河口区六

人次，其中马栏子派出所四人

次；普兰店区三人次，都是南山

派出所所为；西岗区 3人次。 

以上信息采集时间为二零二

五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迫

害的时间可能在数月或数年前，

二零二五年上半年获知消息并在

明慧网报道。 

一、一人含冤离世 

◎金普新区赵姓法轮功学员

被绑架、抄家，不幸含冤离世 

金普新区赵姓法轮功学员，

于二零二三年四月六日被闯入家

中的站前派出所警察非法抄家、

绑架到站前派出所非法审讯，并

预谋劫持至大连市看守所非法关

押，因体检不合格被放回家，不

久含冤离世。 

二、八人遭非法判 两人面临非
法庭审 

据明慧网报道统计，二零二

五年上半年获知，大连市法轮功

学员有八人被非法判刑。其中，

六十岁以上两人，其中最高年龄

七十六岁；最高刑期十年；三人

被法庭非法罚金，累计达十三万

元。 

非法判刑案例： 

◎高级古筝教师王桂娟被河

南警察跨省绑架 枉判十年 

王桂娟是大连市有名的能发

考级证的高级古筝教师，国家专

业艺术考官。她不但古筝艺术教

的好，还教学生做人的道理，深

受学生和家长的爱戴。 

因在网上讲法轮大法真相，

王桂娟于二零二一年四月被河南

安阳文峰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

绑架，非法关押在安阳看守所。

二零二二年三、四月份，她被文

峰法院非法开庭，被枉判十年，

非法关押在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

迫害。 

◎许秀云重病仍遭枉判四年

法院威胁“收监”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八日下

午，许秀云在开发区一个小区贴

真相粘贴时，被哈尔滨路派出所

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在大连

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构陷八个多

月，被普兰店法院非法开庭。 

所谓的“开庭”没过几天，

许秀云在一次饭后呕吐不止，心

脏难受，被送到医院抢救，第八

天被转到监管病房。在医院期

间，许秀云始终被强制戴着脚

镣，在监管病房“治疗”了半个

月后，普兰店法院不顾她病重，

把她接走所谓“开庭”，枉判四

年。 

许秀云要求上诉，三次写上

诉信，至今没得到回复。从医院

回到看守所，她的手拿不住水

杯，血压 180，左半身开始抽

动，又被送医院抢救。几天后，

她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

看守所叫来她家属，让家属给办

理了取保候审。（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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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自二零二四年十二月

二十五日开始，普兰店法院的工

作人员王东东、刘坚壮，多次打

电话和登门威胁，要求许秀云和

家属配合他们的要求，否则他们

就不看病情“提前收监”等。 

◎革镇堡七十五岁刘英君遭

枉判七年 王成美遭枉判一年半 

甘井子区革镇堡法轮功学员

刘英君先生、王成美女士于二零

二四年五月十日晚分别在各自家

中被警察绑架，一直被非法关押

在大连市看守所。 

二零二五年四月下旬，甘井

子区法院做出非法判决，枉判刘

英君七年，勒索罚款十万元；枉

判王成美一年六个月，勒索罚款

两万元。二人均已上诉。 

沙河口区四十七岁的法轮功

学员王宏伟曾遭十年冤狱迫害。

二零二四年七月，他在家中被警

察绑架，后被甘井子区法院枉判

一年半。 

◎金普新区孟姓老年法轮功

学员遭监外执行三年 被迫离开

当地 

二零二三年四月六日，战永

英、刘静玉等几名法轮功学员同

时被站前派出所警察闯入家中非

法抄家、绑架到站前派出所非法

审问，预谋劫持至大连市看守所

非法关押。 

今年七十六岁的法轮功学员

刘静玉已经被非法判刑三年半，

至今还被非法关押迫害。一位孟

姓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了

三十七天后，以监外执行三年被

迫离开当地，去外地居住。 

非法庭审案例： 

◎金普新区八十四岁法轮功

学员战永英面临非法庭审 

二零二三年四月六日早晨六

点三十分，金普新区站前派出所

大约七、八个警察闯入战永英的

家非法抄家，并以抢走大法师父

法像为条件将她绑架到派出所非

法审讯。在派出所，老人被限制

活动，不让见家属，以致她精神

受到惊吓，血压急剧升高，周身

不适，在看守所因体检不合格被

送回家。 

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日，站

前派出所警察伙同中长社区人员

骗开战永英的家门，又把她绑架

到派出所，在下午三、四点钟将

老人劫持到大连市看守所。看守

所因老人年龄太大拒收，他们无

奈只好又送回家，老人回到家中

已是晚上十点多了。 

二零二五年三月十一日，普

兰店法院打电话给战永英的儿

子，说：你妈的事还没完，我们

准备到你妈家开庭。 

八十四岁的老人经不起这样

一次次的惊吓和折磨。 

◎普兰店法轮功学员武翠华

六月二十四日在普兰店法院被非

法开庭 

普兰店区法轮功学员武翠华

被南山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非法

抄家，后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看

守所。武翠华于六月二十四日在

普兰店法院被非法开庭。 

三、至少二十八人次遭绑架
（其中十二人被非法抄家、一
人被非法限制出行） 

据明慧网报道统计，二零二

五年上半年获知，大连市法轮功

学员至少有二十八人次遭中共绑

架（不包括二零二五年被绑架同

时二零二五年被判刑的），已知

六十岁以上的五人次，年龄最大

的八十三岁。 

绑架最严重的地区依次为金

普新区八人次；庄河市六人次，

其中城山派出所五人次；沙河口

区三人次，均为马栏子派出所所

为。 

部份绑架事实： 

◎庄河市光明山四位法轮功

学员被骚扰和绑架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份，四位

法轮功学员到庄河市城山发台历

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

城山四个警察把她们绑架到派出

所非法审问，经过一番讲真相，

晚上九点半把她们放了。 

二零二五年一月十五日，城

山派出所四个警察到其中三位学

员家骚扰，其中两个不在家，把

另一个学员李桂凤拽上车带走，

至今未归。 

◎孟宪芳被非法关押一月休

克三次 反映妹妹遭虐待年近七

旬孟宪启遭绑架关押 

沙河口区六十三岁的法轮功

学员孟宪芳，于二零二五年三月

二日被马栏子派出所警察绑架至

大连市看守所，入所体检时血压

高至 280，肾衰竭，看守所医生

强迫孟宪芳吃下降压药后关进看

守所。 

在被看守所非法关押仅一个

月，孟宪芳已休克过三次，但看

守所仍然要求孟宪芳干杂活，她

被同监舍的人孤立和排挤。 

三月中旬左右，孟宪芳遭受

沙河口分局两次非法提审，而后

沙河口区检察院走过场似的来看

守所核实分局笔录，意图对孟宪

芳实施非法批捕，并企图强迫孟

宪芳放弃信仰。据称，中共不法

人员告诉家属要给她判刑，如果

想减刑可以，交十万元可以减刑

一年。（转下页） 

放 在 中 央 电 视 台 构 陷 法 轮 功 的
“天安门自焚”节目的王进东两腿间
最安全。在 CCTV 的节目录像中，王
进东的衣服、面部都烧黑了，盛放汽
油的塑料雪碧瓶，却在高温烈焰下完
好无损。放在此处，岂不最安全——
毕竟是拍戏嘛！◇ 
 

脑筋急转弯：装汽油的塑料瓶放哪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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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走路都困难，工作又被开

除，失去了经济来源，一直靠妻

子微薄的收入及亲属的救济艰难

度日，直到退休后生活才开始好

转。 

◎丈夫被迫害致死 金普新

区闫清华又遭绑架 

金普新区金纺地区法轮功学

员闫清华，于二零二五年三月二

十一日被派出所警察绑架。据

说，她被劫到大连市里非法关押

迫害，具体信息不详。 

闫清华被绑架的原因可回溯

到二零一九年七月，闫清华被绑

架后，遭金州区法院非法判刑三

年半、勒索罚金八千元。当年因

她的丈夫丁国晨被迫害成植物

人，以及孩子没成年，因此没有

执行。如今，闫清华的丈夫被迫

害致死，孩子已“成年”（还在

读高中），所以大连市公检法企

图要闫清华服此冤刑。 

◎金普新区中长派出所迫害

八旬老人赵宏 

金普新区法轮功学员赵宏在

三月二十一日早近九点，准备去

市场买菜，看见门口有一帮人，

有穿警服的，还有穿便衣的。其

中一个人问她：你叫赵宏吗？有

点事找你谈。然后这些人蜂拥闯

进了赵宏的家，为首的打开手机

里的录像叫赵宏看，录像内容

是：在三月十九日赵宏曾经给一

个向她问路女子讲真相的经过。

警察把赵宏的所有大法书和师父

的法像全部抄走，并将她绑架到

中长派出所。 

警号为 221123 的警察非法审

讯赵宏，赵宏一言不发。整篇审

稿都是警察自己编出来的，然后

又读给赵宏听。当读到法轮功是

×教时，赵宏说：十四种邪教里

没有法轮功；读到不让炼法轮功

时，赵宏说：江泽民老婆也炼过

法轮功呢。警察训斥赵宏：你在

攻击国家领导人，你学法轮功对

你儿孙有害，大学毕业不能进机

关，不能入党当兵。并打电话给

赵宏的三儿子单位领导，还指使

两个儿媳向她施加压力。  

八十岁的老人赵宏只因坚持

信仰“真、善、忍”做个好人遭

到无辜的迫害，面临家庭的压

力。 

◎大连王秀梅再次被绑架、

抄家 

二零二五年三月四日中午，

王秀梅老人在女儿的陪同下前往

工商银行更换到期银行卡。老人

在叫号准备去窗口办理业务时，

被突然闯入银行的马栏子派出所

所长孙新建阻拦。孙新建要求王

秀梅作为嫌疑人配合去派出所进

行问询调查。王秀梅女儿要求孙

新建出示证据，遭到拒绝，其女

儿拒绝将其母亲带走并且报警。

出警单位是马栏子派出所，孙新

建接到接警警察问询电话，说王

秀梅女儿不配合，让 110 来接。 

下午一点四十七分，王秀梅

母女俩被孙新建劫持到马栏派出

所，她们在办案区被搜身后关

押，警察并派人看守她们。下午

三点二十分左右，所长孙新建带

警察张国庆、赵德全去王秀梅家

非法抄家，所有物品都没有写物

品清单。下午四点后，警察带所

有物品回到派出所。晚上六点

多，做完笔录后，王秀梅被送往

春柳中心医院做全面检查。家属

又打车跟到拘留所，因王秀梅血

压高达 230，拘留所拒收，又返

回中心医院做彩超等检查，查出

是脑梗，当场有个警察说，跟去

年一样，他们明知不具备关押条

件，还千方百计往里送。 

◎瓦房店市元台刘作兰乘火

车被强行翻包遭非法关押 

瓦房店市元台法轮功学员刘

作兰，于四月十六日乘火车去大

连，被警察强行翻包，翻出一本

《转法轮》，随后被非法抄家。

在她家里，警察又翻出一本《转

法轮》。 

刘作兰被劫持到位于大连市

内金家街的拘留所非法关押，警

察用刘作兰的电话通知了她的亲

属。（节选）◇ 

（接上页）孟宪芳年近七十岁的

哥哥孟宪启，通过律师会见得知

妹妹的消息，忍住悲伤之情，写

下近千字的劝善信，连日奔走于

看守所、马栏子派出所、沙河口

公安分局等办案机构，找相关办

案人员反映妹妹受迫害的情况，

却遭到警察们一系列的推诿和冷

漠对待。五月十二日傍晚沙河口

区公安分局指使南沙派出所绑架

了孟宪启。警察通知孟宪启家

人，孟宪启已被送至金南路拘留

所拘留十日，让家属五月二十二

日去接人。 

◎泡崖七十六岁董训生被入

室绑架 被送金州医院非法关押 

二零二五年三月十九日上

午，泡崖派出所片警陈俊江领着

六、七个甘井子区国保大队的警

察，身穿便衣到董训生家非法抄

家，不顾董训生身体表现出严重

心脏病、高血压等病症，强行把

他非法关押在大连市看守所。 

据说是，董训生在发真相资

料时被泡崖小区一居民家门镜拍

摄到，被该居民诬告。二十二日

日，家属去看守所存衣物时被告

知董训生已被转到金州医院非法

关押。 

董训生，一九四九年八月

生，家住大连市甘井子区泡崖大

街 23 号楼，他原在大连自来水

公司工作。董训生修炼前患有先

天性心脏病（二尖瓣狭窄）等多

种疾病，修炼法轮大法后，在很

短时间内身体就神奇的恢复了健

康，这件事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

热点新闻。 

二零零一年正月初八，董训

生在发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人

恶告，遭辛寨子派出所警察绑

架，被非法劳动教养三年，在大

连教养院遭受残忍迫害。因抵制

迫害，绝食罢工，被警察严管、

殴打，被撬掉两颗牙；被体罚，

被犯人摁倒，掀起衣服，六根电

棍一齐过。在教养院，因环境恶

劣，他得了严重的疥疮。从教养

院回来时，董训生身体严重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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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罪名不成立 

任何一个罪名的成立，必须

具备四要件——客体要件、客观

要件、主体要件、主观要件，缺

一不可，否则罪名不能成立。中

共强加给法轮功学员的所谓罪

名——“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

实施罪”，四要件都不符合、都

不成立。 

* 客体要件，是指行为所侵

害的对像。在法轮功学员的冤案

中，没有任何被侵害对像。 

* 客观要件，是指行为外部

表现，包括行为本身、造成的结

果以及行为与结果的因果关系。

在法轮功学员的冤案中，中共公

检法人员无法指出哪部法律被破

坏后的危害程度及客观事实。

（这部法律被废止了、还是不能

执行了） 

* 主体要件，是指行为的自

然人或单位。既然是以“利用邪

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那么

行为人必须是邪教成员。到目前

为止，官方正式公布的邪教名单

中——没有法轮功。 

* 主观要件，是指实施者的

心理状态、目地、动机等，即主

观上必须存在故意或过失。法轮

功学员是修炼人，修炼真、善、

忍就是他们修炼法轮大法的目

地，他们在生活中践行真、善、

忍的原则，做好人，所以您的家

人和法轮功学员们不可能存在故

意去干坏事的主观意愿。 

而中共公检法人员构陷法轮

功学员的所谓罪名，四要件均不

存在。 

三、证据缺失 

中国《立法法》第九十八条

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

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

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

法轮功学员拥有法轮大法书籍是

受宪法保护的。因此，中共公检

法人员构陷法轮功学员的所谓

“证据”——大法书籍、真相小

册子、传单等等，与所扣的罪名

无关，没有关联性，属于“无效

证据”和“非法证据”。 

人在做，天在看 

多少年来，中共一直依靠

“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

罪”这个罪名诬陷、污蔑、迫害

法轮功学员，制造冤假错案，却

始终没有公布过（也没法公布）

哪一部法律被法轮功学员破坏

了。因为没有犯罪客体（必须指

出哪条法律被破坏了）就没有犯

罪事实，就不能立案侦查，就不

能进行下一步的司法程序，也就

没法进行下一步的迫害了。 

那些公检法人员知法犯法、

执法犯法的所有证据，都挂在了

他们曾经参与过的迫害法轮功学

员的案件卷宗上，那上面都有他

们的签名。人在做，天在看。所

有参与制造冤假错案、迫害法轮

功的人，都将得到应有的报应，

一个也跑不掉。即使侥幸逃过人

间法律的制裁，他们也必将受到

各种形式的天理的惩戒。正义可

能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 

 

【明慧网】中共对所有被非

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都扣上一样

的罪名——“利用邪教组织破坏

法律实施罪”。其实，所有公检

法人员都很清楚，这全都是大大

的冤案、假案，没有任何法律依

据，有的只是所谓口头传达的内

部文件，一切造假都是为了实现

中共迫害的目的。这也是中共公

检法人员知法犯法、执法犯法的

犯罪证据，将来必会受到法律的

制裁和上天的惩罚。 

以下的法律知识，有力的揭

穿了中共公检法人员对法轮功学

员进行的司法构陷是无法无天的

罪行。 

一、法律依据缺失 

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

的。翻遍中国法律，没有一条禁

止修炼法轮功。 

公安部于二零零零年制发的

《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

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

39 号〕文件。此文件中明确列出

十四个邪教名称，与法轮功没有

任何关系。也就是说，1、至

今，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

修炼法轮功是违法的。2、至

今，中国没有出台过任何一个官

方文件说法轮功“是邪教”。 

《刑法》第三条规定：“法

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

不得定罪处刑，必须要有法律依

据、要有法律条文。”对于国家

公权力的行使，“法无授权即禁

止”。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

使公权力必须有法律依据，否则

就是超越职权或滥用权力，是违

法行为。 

而中共公检法人员却在知法

犯法、执法犯法，诬告陷害法轮

功学员。 

 


